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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作業系統上線之評析 

車安中心 丁毅勳 

一、前言 

自 100 年 12 月 1 日交通部授權委託本中心辦理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

全審驗，為民眾行車安全進行把關；而為配合現資訊演進、無紙化申請及提

高作業效率，原先紙本申請之作業方式已不符期望，故於 106 年 5 月規劃建

置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系統，並於 108 年 5 月 2 日正式上線。 

電動(輔助)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系統係以三代安審系統為基礎架構進行

開發，將電自電輔各項申請作業整合，並結合安審作業系統，統一對外申請

窗口，降低既有申請者混淆之問題。期望藉由系統導入，提升案件處理效率

並增加客戶滿意度。 

 

二、電自電輔安審系統建置目標 

電自電輔安審系統之建置目的，包含提供線上申請、無紙化作業、即時

案件查詢、系統資料整合及有效之文件保存管理等目標，以下說明規劃內容

與實際狀況之說明： 

項目 規劃目標 實際狀況說明 

線上申請 

規劃以下子系統上線： 
1. 申請者資格登錄變更 
2. 審查系統 
3. 檢測系統 
4. 審驗系統 

系統皆已上線 



 

 

5. 品質一致性審驗系統 

無紙化作業 減少紙張的使用 
案件辦理作業皆可不使用
到紙本，包含案件申請、補
件資料、產出報告 

即時案件查詢 
提供予申請者即時案件進度查
詢 

於申請者端提供辦理中的
案件進度查詢，亦可查詢已
結案案件之歷程 

系統資料整合 各子系統資料共用 
案件申請或辦理時，所需資
料藉由自動帶入或超連結
方式提供 

文件保存管理 結案案件歸檔保存 
案件結案時相關檢附資
料，包含產出之報告，皆可
藉由系統查詢 

 

 

 

 

圖一、電自電輔安審系統登錄首頁 

 

 



 

 

 
圖二、電自電輔案件進度查詢 

 

 

圖三、電自電輔審驗案申請 

 

三、電自電輔安審系統架構說明 

電自電輔安審系統係依據「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型式安全審驗

管理辦法」為範圍進行規劃，為提供更加便捷之操作平台，及整合各子系統



 

 

間之關聯性，電自電輔安審系統相關架構規劃說明如表一。 

 

表一、電自電輔安審系統各子系統關聯 

 

 



 

 

四、電自電輔安審系統產生之效益 

電自電輔安審作業將原先紙本作業取代為系統作業，使得各項作業可更

快速、正確及便利執行，以下將說明安審作業系統所產生之效益： 

(一)提高整體效率：效率提升可再細分為以下項目。 

1.系統化申請方式：使申請者更為準確輸入資料及進行部分防呆判斷，

可有效避免應填之資訊無輸入或已超出法規限制值的資料，進而導致

補件更甚至於撤案。 

2.案件辦理時程縮短：憑藉系統化之作業流程，可即時傳輸案件至下一

關卡，提升案件辦理之效率，亦可避免人工作業錯誤而導致案件時程

延宕。 

3.加快補件資料提供速度：藉由系統進行相關補件檔案上傳，免除以往

郵寄資料等待的時程，加速案件補件之效率。 

 

(二)環保節能： 

1.使用系統提供檢附資料：現改由電子檔方式提供案件辦理所需資訊，

可大幅度減少紙張使用的數量。 

2.報告與合格證電子化：客戶可藉由安審作業系統下載報告與合格證，

除節省報告專用紙的數量，亦可避免因紙本資料損壞及遺失需重新補

發的狀況。 

3.有效的文件傳輸、管理及保存：現皆改由系統進行保管及存取，免除

紙本資料保存可能導致的風險，及調案所需消耗之人力及時間。 

4.即時案件進度及歷史案件查詢：提供予客戶查詢目前案件辦理之進

度，更可查詢以往歷史案件辦理之歷程，並於進入或結束特定關卡時

則再以 E-Mail 方式通知，使客戶可即時了解案件進度。 

 



 

 

五、結論 

電自電輔安審系統開發係以安審作業系統為範本進行規劃，目的除使既

有申請者進行案件申請時較為熟悉，亦期望藉由比對電自電輔各項作業流程

與安審作業系統差異，來重新進行效率改善與檢視合理性，對中心審驗作業

有正向提升的效果。 

然系統若不能持續檢視改善，將隨著時間推進與大環境改變而被時代淘

汰。希再次藉由本文之檢視，落實品質持續改善系統作為，並期望可提供申

請者更優質系統，達成提升案件處理效率之目標。 

 


